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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
关于加快推进住房分配货币化工作的通知

内政办字〔2002〕55 号

各盟行政公署、市人民政府，自治区各有关委、办、厅、局：

按照国家统一部署，为继续深化住房制度改革，加快我区住

房分配货币化进程，促进住房消费和经济发展，经自治区人民政

府同意，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各地务必在 2002 年 3 月底前提出实施住房分配货币化

工作计划。已经出台住房分配货币化实施方案的地区，要按国家

规定抓紧落实职工住房补贴资金，力争尽早发放职工住房补贴。

至今仍未出台住房分配货币化实施方案的地区，应在今年上半年

出台政策，并同时做好实施前的准备工作，落实职工住房补贴资

金和开展职工住房普查建档工作，力争年内进入实施发放阶段。

各地在工作计划中，应提出职工住房补贴年度发放总额和资金来

源，以及资金落实情况。各地要切实把工作抓紧抓实，以迎接今

年二季度开始进行的全国住房分配货币化工作大检查。

二、各地要进一步强化住房资金管理，认真落实国家关于清

理回收住房资金逾期贷款和违规贷款的各项政策。各盟市、旗县

要高度重视住房资金项目贷款与单位贷款的清理回收工作，要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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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专人，采取有力措施，逐项清理回收。对于违规挪用住房资金

的务于 2002 年 6 月底前收回；对于逾期尚未收回的住房资金项

目贷款和单位贷款务于 2002 年年底前收回。

三、加大对房改工作的督查力度。从 2002 年第二季度开始，

自治区政府督查室、房委会、财政厅等部门将按照《内蒙古自治

区人民政府关于继续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意见》(内政字

〔2001〕314 号)要求，对各地的住房分配货币化工作、住房公积

金制度建立和住房资金清理回收以及住房管理机构依法规范管

理等房改工作进行专项督查。各地要按照自治区统一部署抓紧工

作，争取以良好的成绩迎接国家和自治区的检查。

二〇〇二年三月十三日


